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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字〔2016〕18 号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学院： 

2016年大学生征兵网上报名工作已启动，现就适征学生网上报

名暨国家资助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体检、政审等其他具体环节安排，

待省市两级征兵工作会议召开后，再行通知。 

一、报名网址及时间 

适征学生均须在全国征兵网（http://www.gfbzb.gov.cn）报名，

2 月 1日至 8月 5日。 

二、征集范围及年龄 

各年级学生（男、女均可，目前为男兵报名阶段，女兵报名请

关注网站实时通知。在校男生为 17 周岁至 22 周岁，毕业班男生放

宽至 24周岁；女生为 17周岁至 22周岁。 

 

三、网上报名流程 

学生进入全国征兵网后，依照相关提示填写。鉴于审核环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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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，建议网上报名在 6月 15日前完成。具体说明如下： 

1．实名注册：此过程需要绑定姓名、身份证号和手机（一个手

机号码最多允许绑定两个帐号），注册过程中学生要仔细核对学籍信

息，发现错误要立即提请学校学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修改。 

2．兵役登记：完成实名注册后，参加应征的男生务必先完成“兵

役登记”（网站上有该栏），再进入“应征报名”。 

3．应征报名：此过程中需要填报学费和助学贷款等相关信息，

须上传 1寸免冠证件照片（不大于 1MB）。报名完成后可打印出《男

性公民兵役登记/应征报名表》（一份，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含存根，

A4 纸打印）和《高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》（两

份，以下简称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，A4 纸双面打印）。 

报名过程中需注意以下几点： 

①《报名表》里“技术等级、个人简历”两项内容打印出来后

手工填写，技术等级填写个人获得的技术等级证书名称及级别，个

人简历填写小学至大学期间就读的学校名称、班级、时间、证明人； 

②学费和贷款信息请务必核实准确后填写，补偿学费方式请统

一选择银行汇款，填写学生在校期间统一办理的建行卡及账号； 

③入学时间统一填“XXXX年 9月 1日”，毕业时间统一填“XXXX

年 7月 1日”； 

④应征报名的参军信息栏里有“选择应征地”一项：愿意在学

校所在地应征的，请选择“安徽︱池州︱贵池区︱池州学院”；愿意

在原籍地报名应征的，请选择原籍地信息。对于适征学生是在校生

的，为保障其退役后续学业和退役复学学费资助等事项顺利完成，

建议在校生应征报名在学校所在地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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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报名页面所有信息必须如实、完整填写，不得遗漏。 

4．表格审核：学生完成报名后，点击保存（确认），网络会自

行提示信息审核是否符合，显示符合后，将《报名表》及存根（一

份）和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（两份）按要求打印（在校期间获得助学

贷款的学生，需同时提供《助学贷款借款合同》复印件和本人签字

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），于 6 月 15 日前送交校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，学校将配合征兵办及时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及两表审核、签章工

作。 

5．正式参检：具体安排见正式征兵命令。 

四、补充说明 

1．学生既可在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也可回本人原籍地应征入

伍。根据学校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应征入伍的在校生，要携带入

伍通知书及时到学校学籍管理部门（教务处）办理相关手续的，按

休学处理（学籍保留至退伍后一年）。 

2．学生在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的，所有相关表格审核手续由学

校统一办理。学生在原籍地入伍的，需经征集地县级兵役机关完成

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审核后，由入伍学生本人将《补偿代偿申请表》

原件和《入伍通知书》复印件寄回池州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地

址：池州市贵池区教育园区牧之路 199 号池州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，收件人：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66-2748719，邮编：247000），

所需材料务必在 2016年 10 月 15日前寄回学校，逾期递交材料的，

将延至下一年度上报。 

3．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有关国家资助政策请参看

全国征兵网，也可至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行政南楼一楼）现场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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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。 

    附件：池州学院应征入伍学生网上报名暨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申

请办理流程 

 

 

 

池州学院 

2016 年 4 月 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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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一、应征地为学校所在地（池州市贵池区）的学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1.网上报名 

8 月 5 日前（建议

我校大学生在 6 月底

前完成报名）登录“全

国征兵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gfbzb.g

ov.cn）认真熟悉政策

和流程，进行实名注

册，填写个人基本信

息（男兵报名前须完

成兵役登记） 。 

 

2.学校备案 

 

报名成功后，学

生自行下载打印《大

学生预征对象登记

表》、《大学生预征对

象登记表存根》、《高

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

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

偿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

《登记表》、《存根》、

《申请表》），一式 2

份，正反页打印，并

带表格到学校武装部

进行备案。 

3.材料初审 

 
1．所在学院审查应征者

在校期间综合表现。 

2.财务处审核应征者学

费缴纳信息。 

3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

核应征者学费及贷款信

息。 

4. （在校生）填写保留

学籍相关材料。 

4.确定预征对象 

在学校所在地（池

州市贵池区）被批准入

伍的应征者，学校人武

部协助兵役机关将相关

表格审核盖章。 

5.办理保留学籍手续 

9 月初，学校武装 

部或所在学院协助在校

生到教务处办理保留学

籍手续。 

毕业生不用办理此

步骤。 

 

6.补偿代偿申请提交 

10 月 15 日前，学校

武装部收集应征入伍学生

材料后，统一转递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，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根据省资助管理中

心要求及时开展补偿代偿

后续工作。 

 

http://www.gfbzb.gov.cn/bydj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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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应征地为生源所在地的学生 
 

 

 

1．网上报名 2．学校备案 3．材料初审 4．确定预征对象 5．办理保留学籍手续 6．补偿代偿申请提交 

8 月 5 日前（建议

我校大学生在 6 月底

前完成报名）登录“全

国征兵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gfbzb.g

ov.cn）认真熟悉政策

和流程，进行实名注

册，填写个人基本信

息（男兵报名前须完

成兵役登记） 。 

 

 

报名成功后，学

生自行下载打印《大

学生预征对象登记

表》、《大学生预征对

象登记表存根》、《高

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

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

偿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

《登记表》、《存根》、

《申请表》），一式 2

份，正反页打印，并

带表格到学校武装部

进行备案。 

 
1．所在学院审查应征者

在校期间综合表现。 

2.财务处审核应征者学

费缴纳信息。 

3.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

核应征者学费及贷款信

息。 

4. （在校生）填写保留

学籍相关材料。 

在生源地被批准入

伍的应征者，兵役机关

将《登记表》和《申请

表》审核盖章后返还给

预征对象本人。 

 

9 月初，学生应征地

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征

兵办公室为入伍学生办

理批准入伍手续。如入

伍学生是在校生，由所

在学院协助入伍在校生

到教务处办理保留学籍

手续。 

毕业生不用办理此

步骤。 

 

 

10 月 15 日前，学生被

批准入伍后应尽快将由县

级征兵办加盖公章的《申

请表》原件（一式两份）、

入伍通知书复印件邮寄或

送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

据省资助管理中心要求及

时开展补偿代偿后续工

作。 

 

http://www.gfbzb.gov.cn/bydj/

